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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修订说明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持续增强

证券结算系统风险防范能力，加强结算风险基金全流程管

理，证监会会同财政部修订《证券结算风险基金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将主要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管理办法》于 2000年制定，并于 2006年修订，是

规范证券结算风险基金（以下简称“风险基金”）管理和使

用，保障证券结算系统安全运行，防范和化解证券市场风险

的规范性文件。为进一步完善风险基金管理制度，适应证券

市场发展和结算风险防控需要，有必要对《管理办法》进行

修订。

二、主要修订内容

本次修订主要内容如下：

（一）适应性调整计收范围。根据市场发展情况，将风

险基金计收范围明确为证券登记结算机构采用多边净额担

保结算方式的证券交易，包括权益类品种、固定收益类品种

现券交易及质押式回购业务（第 3条）。

（二）下调计收比例。按照各类业务相应结算风险，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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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基金交纳比例实行差异化调整。结算参与人权益类和固

定收益类品种现券交易计收比例下调至原有标准的十分之

三，质押式回购业务计收比例维持不变（第 3条）。

（三）完善风险基金规模相关规定。明确风险基金净资

产总额不少于 30亿元，达到或超过上述规模后，证券登记

结算机构不再提取，已交纳风险基金满一年的结算参与人不

再继续交纳。风险基金规模不足 30亿元的，下一年度起恢

复提取或交纳（第 4条）。新增动态评估条款，要求“证券

登记结算机构定期动态评估论证本基金所需规模，并向证监

会和财政部报告”（第 5条）。

（四）优化投资管理及存放。完善风险基金投资管理方

式，明确风险基金的资金运用限于银行存款、购买关键期限

国债，以及证监会和财政部批准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同时，

明确风险基金应通过竞争性或询价方式选择国有商业银行

作为基金的存款银行，限定风险基金投资比例（第 7条）。

（五）优化使用程序。落实国务院已对外公布的取消行

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安排，将风险基金使用程序由证券登记结

算机构使用前向证监会、财政部报批，修改为证券登记结算

机构动用后向证监会、财政部及时报告（第 9条）。

（六）丰富管理措施及规定。增加风险基金定期报告规

定，要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按年报送情况报告（第 8条）；

要求结算参与人制定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并建立相关技术系

统、业务连续性管理及容灾备份机制，有效防范风险（第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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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明确责任追究情形，补充细化了垫付、弥补违约交收

损失以及技术故障、操作失误情形下动用风险基金涉及的追

偿、责任追究等事宜（第 12条）；要求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应制定风险基金内部管理制度，明确风险基金的计收、管理、

使用等事项（第 15条）。

需要说明的是，目前风险基金净资产总额已超过 30亿

元，对于已交纳风险基金满一年的结算参与人，不会因本次

修订触发新增缴纳。


